靜宜大學教師評鑑行政作業準則

民國97年05月2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1條 依據靜宜大學教師評鑑辦法訂定靜宜大學教師評鑑行政作業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
第2條 各院教師評鑑委員會應於當學年一月底前組成之。  

第3條 教師評鑑分數計算以教師所提供受評期間 (扣除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或長病假之年資)資料計算，教學、服務與輔導兩類之分數採計受評期間分年計算後之平均值，研究類採計受評期間累計之成績，各類滿分以100分為限。
第4條 人事室於評鑑當學年十月底前彙整各系（所、中心、室）「需接受評鑑」、「不需接受評鑑」教師名冊送各系（所、中心、室）院憑辦。
第5條 評鑑作業流程
1、 各系（所、中心、室）受評鑑教師應於當學年十月底前向學系領取「評鑑計分表」，並於十二月底前備齊相關佐證資料連同計分表一併送交各系（所、中心、室）。
2、 各系（所、中心、室），應於當學年一月底前提送需接受評鑑教師之相關資料至院教師評鑑委員會。
3、 院教師評鑑委員會依據每位受評教師所填列之「評鑑計分表」及其相關佐證資料開會評鑑。計分之項目、子目與配分標準均詳填列於「評鑑計分表」中。評鑑總分未達七十分者為「不通過」，七十分以上者為「通過」。
4、 評鑑委員會應於當學年四月十五日完成審議，將「通過」、「未通過」教師名單送人事室彙整。
5、 人事室應於四月底前彙整審議結果，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布通過評鑑之教師名單並以書面通知受評人。受評人如有異議得依「靜宜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之規定提出申訴。
第6條   學校應建置教師資料檔，內容包含所有與評鑑有關的項目，使教師得以定期經由電腦網路填報與更新，以求全校教師資料的完整性、正確性與一致性。
第7條   本準則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8條   本準則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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